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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490号

申 请 人：魏某某

被申 请 人 ：太康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魏某某对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

决定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5

月 29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

（太政决〔2025〕X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受理申请人的行

政裁决申请，并对涉案土地及房屋的权属争议进行实质性审查

和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祖父魏某甲于 1982年修建涉案房屋，并

长期居住于太康某某街药厂家属院内。该房屋自建成至今 40余

年，一直由申请人家庭实际占有并使用。2024年 4月 30日，东

邻智某强行凿开涉案房屋后墙将室内物品搬空，并将门窗用砖

头封堵欲强行霸占，致使申请人一家房屋财产损坏无法再进入

屋内，申请人遂向太康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裁决申请，请求确

认该房屋权属，一并将智某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关。经复议后

被申请人于 2025年 5月 6日作出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，以“土

地权属争议未解决”“申请人未提供充分证据”及“某某材料

厂未完成确权登记”为由，决定不予受理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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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作出的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，存在行政不作

为的违法情况，具体理由如下：1.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

责，未做到实事求是处理本案，未做到尊重历史，面对现实，

违法不予受理，严重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土地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

处理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已提交房屋修建历史、证人证言（包括

药厂领导、邻居及施工人员）等证据，足以证明其长期占有使

用的事实。被申请人未对上述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，仅以“证

据不足”为由不予受理，属怠于履行法定职责。2.被申请人错

误适用法律条款，并且程序违法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第

四款规定“争议解决前，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”。

被申请人以该条款为由拒绝受理，但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防止

争议期间土地现状被破坏，而非免除政府处理争议的职责。被

申请人将“争议未解决”作为不予受理理由，属于对法律的曲

解。涉案房屋及土地并未改变土地现状，只是被第三人违法侵

占。被申请人裁决申请签收后，未在法定期限内要求补正或出

具不予受理决定，依法视为已受理。现出具的不予受理决定违

反法律相关规定。并且，被申请人未依职权调查现场、核实证

人证言，亦未组织争议双方协商，直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违

反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十条关于“充分调查取

证”的规定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认定事

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，且程序违法，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

权益。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原决定，并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

定职责。



- 3 -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于 2025年 4月 24日收到周口市人

民政府作出的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132

号）之后领导作出批示，请自然资源局处理。经太康县自然资

源局调查发现，此宗地仍处于土地权属纠纷状态，无法进行土

地确权，故对于魏某某的土地争议确权申请建议不予受理。

2025年 4月 30日，太康县自然资源局作出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不

予受理建议书，同日将此不予受理建议书及相关材料报至被申

请人。被申请人根据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十三条

之规定，在 2025 年 4 月 24 日收到周口市政府复议决定书之

后，经领导批示、县自然资源局调查作出不予受理建议书，被

申请人于 2025年 5月 6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于当日送达，

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，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

前，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。本案中，争议地块因历

史遗留问题及现有纠纷，暂无法完成确权登记。申请人未提供

充分证据证明其享有合法土地使用权，且争议涉及多方权益，

需通过法定程序明确权属。因此宗地仍处于土地权属纠纷状

态，无法进行土地确权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

书并无不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魏某某于 2024年 6月 14日通过中国

邮政快递向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邮寄书面《行政裁决申请

书》等材料，请求太康县人民政府“依法确认申请人就涉案土

地和房屋享有使用权和所有权”，太康县政府未履行职责，经

行政复议后，太康县人民政府于 2025年 4月 24日收到行政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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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决定书，并于 2025年 5月 6日作出案涉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

（太政决〔2025〕X号），“经查：太康县某某材料厂（原周

口地区某某厂）东家属院位于某某街东段路北，1969年筹建药

厂，1977年县政府决定把太康县药厂、太康县卫生材料厂和太

康县染料厂合并成立太康县制药厂。厂址设在某某路南段 80

号，1979年变更为周口地区某某厂，某某街太康县药厂厂址变

为某某厂东家属院，供药厂职工居住。2003年周口地区某某厂

变更为太康县某某材料厂，某某街东段药厂家属院变为太康县

某某材料厂东家属院，使用至今。申请人爷爷作为药厂职工，

居住在药厂家属院，期间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。并且某某材料

厂于 2018年就东家属院向国土资源局申请土地确权登记，因无

法提供完整的土地确权所需材料与证明，且有原居民提出异

议，暂时无法进行确权……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，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

前，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。本案中，争议地块因历

史遗留问题及现有纠纷，暂无法完成确权登记。申请人未提供

充分证据证明其享有合法土地使用权，争议涉及多方权益，且

某某材料厂也未完成不动产权初始登记。因此宗地仍处于土地

权属纠纷状态，无法进行土地确权……决定：对申请人提出的

行政裁决申请不予受理。”申请人魏某某对被申请人太康县人

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。

另查明，经太康县自然资源局查证登记材料，申请人魏某

某案涉争议房屋所占用土地已被登记在智某名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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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期间，复议人员于 2025年 7月 2日现场调查，原

药厂厂长魏某乙称案涉争议房屋所占用土地原为药厂内部道路

用地，药厂申请过土地使用权登记，因周边居民提出异议，未

能登记办证。2025 年 7 月 7 日本机关通过电话听取申请人意

见，申请人称智某的土地证是违法办理的，其他意见同行政复

议申请书所述理由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行政裁决申请书》等材料；

2.周口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（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132

号）；3.呈阅笺及交办单；4.太康县某某材料厂东家属院土地确

权申请报告、核发土地使用证申请报告各一份；5.土地确权异

议材料 3份；6.询问笔录；7.太康县自然资源局《土地权属争议

案件不予受理建议书》；8.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（太政决

〔2025〕X号）及送达回证（邮寄单）；9.智某土地证；10.太

康县自然资源局情况说明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

“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申请，国土资源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查，并在收到申请

书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……认为不应当受理

的，应当及时拟定不予受理建议书，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

理决定”。第十条规定“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，应当符

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；

（二）有明确的请求处理对象、具体的处理请求和事实根据”。

第十四条规定“下列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：（一）土地侵权

案件……（五）其他不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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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申请人魏某某提出的是其与智某之间的土地使用权

争议裁决申请，而智某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，根据《关于土地登

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》（国土资

厅函〔2007〕60号）“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登记前，土地权利

利害关系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而发生的争议。土地登

记发证后己经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，土地登记发证后提

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。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依法登记后

第三人对其结果提出异议的，利害关系人可根据《土地登记规

则》的规定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更正登记，也可向原登记机关的上

级主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”之规定，

申请人应依法就土地登记提出异议，通过法定途径寻求救济，故

案涉争议房屋所占用土地在已登记发证的情况下，申请人提出的

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，根据上述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

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，故被申请人作出不予

受理决定并无不当。且原药厂厂长主张案涉争议房屋所占用地块

属原药厂土地，案涉宗地确因历史遗留问题仍处于土地权属纠

纷状态，某某材料厂也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初始登记，故被申

请人在原有争议未解决前无法受理申请人提出的裁决申请，亦

符合客观事实，但被申请人仅引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确有不妥，本机关予以指正。建议申

请人依法对土地登记另行寻求救济。另外，被申请人自收到本

机关作出的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132

号）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作出案涉不予受理决定，符合相关程

序规定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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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

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的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（太政决

〔2025〕X号）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7月 11日


